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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衛生福利部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

統計調查管理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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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統計調查管理共同注意事項 

96年9月3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統字第0961400279號函訂定 

102年8月30日衛部統字第1022580039號函修訂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健全自行辦理或委外辦理調查之制度，

避免資料重覆蒐集，並提昇調查資料應用功能，特制定本共同注意事

項。 

二、 送核範圍： 

(一)需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列管調查：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各機關為業務需要，直接或委託其

他機關、團體或個人，依一定要件，向民間個人、住戶、法人或團體

三十個單位以上舉辦之統計調查，均應將調查實施計畫送行政院主計

總處核定，其包含： 

1. 因業務需要由業務機關單位或由統計單位舉辦之統計調查。 

2. 各機關委託個人或團體之研究計畫所需辦理之統計調查。 

但不包含： 

（1）教育及學術機關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調查。 

（2）僅為取得個別資料作專案應用為目的之調查。 

（3）專為測驗民眾意向之調查。 

(二)本部自行列管調查： 

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為業務或研究需要，自行或委託他機關、團體

或個人等，向個人、住戶、法人或團體三十個單位以上舉辦之調查、

訪談、檢體採集或篩檢，以蒐集個別資料者，應送本部統計處彙整之，

其範圍則為上述行政院主計總處不包含之三項調查。 

三、 送件時限： 

(一)需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列管調查： 

依統計法規定需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調查，其調查實施計畫概要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於年度前送本部統計處彙整「衛生福利部○○

年度統計調查一覽表」，應於調查三個月前，將依統計法之規定內容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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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調查實施計畫先送本部統計處審核，除臨時急迫性需要外，應於實

施調查二個月前，送達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 

(二)本部自行列管調查： 

應送本部統計處彙整之統計調查，於執行統計調查三個月前填列「衛

生福利部業務調查計畫簡表」（附表1）送本部統計處彙整。 

四、 計畫具備內容： 

(一)需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列管調查： 

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調查實施計畫，應請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七條規定具備以下之內容： 

1. 調查之目的 

2. 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3. 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4. 調查資料時期 

5.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6. 調查方法（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 

7. 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8. 主辦及協辦機關 

9. 所需經費及來源（如經費明細及預算說明書） 

10. 其他必要之事項（如法令依據、訪查方式） 

(二)本部自行列管調查： 

應送本部統計處彙整之統計調查，填列「衛生福利部業務調查計畫簡

表」(附表1)。 

(三)上述二類調查，均應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填列「衛生福利部辦理調

查結果簡表」(附表2)及成果報告送本部統計處彙整備查；本部統計處應

將內容置於本部網路提供查閱。 

五、 計畫變更(註銷)處理： 

(一)需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列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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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調查，於有效期間內如擬變更調查內容，請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條之規定重新報送核定，舊文號予以註銷。

調查名稱變更，亦比照辦理。 

(二)本部自行列管調查： 

已送本部統計處之調查計畫因故如擬變更或註銷統計調查計畫，請計

畫變更一個月內填列「衛生福利部辦理調查計畫變更或註銷表」（附表

3）送本部統計處彙整。 

六、 未送件處理：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未事先報送者，依統計法施

行細則第四十一條規定，其所需調查經費，事後不予核銷，調查統計管

理機關應副知調查辦理機關之會計單位，俾落實統計法之規定。 

七、 保密責任與罰則： 

各種統計調查取得之個別資料，為政府明定列為機密之資料，依統計法第

二十六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五及五十九條之規定各單位非經所在政

府主計機關同意不得提供其他機關應用。辦理統計調查人員對各種統計調

查取得之個別資料應予保密，不作其他用途。凡因洩漏個別資料致損害被

調查者之權益時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其涉及刑責者應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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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衛生福利部業務調查計畫簡表 

調查名稱：  

主持人：  

調查對象與範圍：  

 

調查辦理期間：  

調查目的：  

調查方法：  

抽查或普查：  

調查單位數：  

調查主要項目：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所需經費：  

資料釋出時間與方式：  

 

 

 

結果報告預定完成時間：  

註：1.資料釋出時間係指統計調查所調查之原始數據可以釋放出來供各界應用之時間點。 

2.執行調查三個月前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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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衛生福利部辦理調查結果簡表 

調查名稱：  

主持人：  

調查對象與範圍：  

 

調查辦理期間：  

調查目的：  

調查方法：  

實查單位數：  

調查主要成果：(結論)  

 

 

 

 

調查建議事項：  

 

 

 

 

 

實際經費：  

註：調查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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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衛生福利部辦理調查計畫變更或註銷表 

調查名稱： 
 

主持人： 
 

計畫變更(或註銷)理： 

變更理由(請註明)： 

註銷理由(請註明)： 

計畫變更內容： 

(一) 調查對象與範圍： 

(二) 調查目的： 

(三) 調查方法： 

(四) 抽查或普查： 

(五) 調查單位數： 

(六) 調查主要項目： 

(七) 主辦單位： 

(八) 執行單位： 

(九) 所需經費： 

(十) 資料釋出時間與方式： 

(十一) 結果報告預定完成時間： 

註：計畫變更或註銷一個月內填列本表。 

 

 

 


